
川卫办药物食品便函〔2024〕6号

关于征集 2024 年度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
标准立项建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

法》和《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公

开征集 2024年度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。

一、立项条件和范围

（一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范围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二十九条和《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

的规定；包括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、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

营规范标准、使用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检测的地方特色食

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等。

（二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得与法律、法规、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和国务院部门规章、公告等矛盾、冲突；不应当包括特殊食

品标准、食品添加剂使用及质量规格标准、食品相关产品标准、

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及检验方法标准、非法添加物质及掺杂掺假鉴

别检验方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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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需要在本省行政区域统一食

品安全要求的地方特色食品，可以提出制定立项建议。

（四）现行有效的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能适应当前食

品安全需要的，可以提出修订立项建议。

（五）立项建议不应与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农业农村部等相关

部委正在开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重复。

二、立项建议要求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或者有关组织认为需要制（修）订四川省

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，均可提出立项建议。

（二）建议立项制（修）订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，应当以保

障公众健康为宗旨，强化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的衔接，

有效利用标准跟踪评价结果，着重解决风险评估等工作证明存在

的食品安全问题。

（三）立项建议单位（个人）应认真填写《四川省食品安全

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》，按照《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推荐标准起草单位和项目负责人，并提供相关支

撑材料。支撑材料应与立项建议书填写内容对应，包括但不限于

地方特色食品传统食用习惯证明、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来源与

依据，相关研究数据和结论、科学文献、专家论证意见等，地方

特色食品原料还应提供安全性评估等资料。

（四）请于 2024年 4月 20日前将《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

准立项建议书》及相关支撑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后，邮寄至成都

市武侯区大学路 10号四川省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秘书处（四川

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）,收件人刘莹，电话 028-65277098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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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编码 610041。以上材料电子文档（包括 word文档和纸质文

件的 PDF文档）同时发送至电子邮箱 spaqqybz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

四川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

刘莹、任蕾熹，028-65277098、65277061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李庆，028-86135820

附件：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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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

标准名称

类 型
□制定

□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

标准类别

□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

□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

□使用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检测的地方特色食

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

立项建议单位（个

人）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：

地 址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推荐标准起草单位

单位名称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推荐项目负责人

所在单位：

职务/职称：

联系电话：

完成标准制（修）

订所需时间
月

地方特色食品

传统食用习惯

拟解决的

食品安全问题

（需要通过制修订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解决的食品安全

问题，包括食品安全监管、风险监测与评估、标准跟踪

评价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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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适用范围和主

要技术内容

相关标准情况

（国际同类标准和国内相关法规标准情况，是否与国家

卫生健康委、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已立项或正在开展的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重复等）

经济社会影响
（涉及的食品产销量、覆盖地域以及产业发展前景，标

准制修订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等）

工作基础
（对标准制修订已开展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情况，对

建议立项的地方特色食品原料开展安全性评估情况等）

技术难点

标准制（修）订

实施计划

推荐标准起草单位

的工作条件

项目负责人
（推荐项目负责人的个人基本情况，包括政治素质、学

术态度、技术职称、研究领域及相关工作经验等）

与相关部门、行业

协会协调的情况

经费来源及预算 （经费来源情况，并逐一列出经费拟使用项目及数额）

其他需要说明

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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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建议单位

（个人）意见

（盖章/签字）

年 月 日

推荐标准起草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项目负责人

意见

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立项建议单位与推荐标准起草单位可为同一单位;

2.应根据立项建议书填写内容提供对应的支撑材料；

3.填写时可增加表格栏目长度或另附页。


